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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

上海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２年版)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,不断提高审批

效率和监管效能,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,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

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,根据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

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２号)要求,现将

«上海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２年版)»予以公布,并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强化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.健全完善行政许可事项

清单动态管理机制,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、行政审批制度

改革和上级清单调整等情况,动态调整各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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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要求,加强地

方性法规和市政府规章草案等的合法性审查,严肃清查整治变

相许可.各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经区政府审定后,及时向社会

公布.

二、依法规范实施行政许可.对清单内的行政许可事项,逐级

细化制定并公布实施规范,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基准,并依照实施

规范,更新完善办事指南,使权力行使更加透明、更可预期.建立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制度,加大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

力度.

三、全面提升审批服务效能.持续深化“一网通办”改革,推动

审批系统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、流程再造,深入推行告知承诺、集成

办理、跨省通办、好办快办等改革措施,强化审批服务线上线下融

合,实现同一事项“无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”,为企业和群众办事

提供更多便利.

四、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.对清单内的行政许可事项,逐项

明确监管重点,确定监管主体,制定完善监管规则和标准,健全审

管联动机制,创新优化监管方式,实施有针对性、差异化的监管政

策,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,守牢质量和安全底线.

各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

作,配齐配强审改工作力量,加强沟通衔接,及时研究解决问题,推

动工作落地落实、取得成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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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上海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２年版)

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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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印发


